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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类责任宣言
由国际行动理事会于1997年起草

序言

鉴于承认人类家庭中全体成员都拥有与生俱来之尊严及完全相同而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世界自由、公正、和

平的基础，这也暗指具备义务与责任。

鉴于偏面坚持权利可产生冲突、分裂及无止境的争执，而忽视人类责任则可导致法纪荡然、秩序混乱。

鉴于法治与推广人权必须依赖男女人士乐意行事公正。

鉴于环球性问题需要环球性解决办法，这只能通过所有文化与社会所共同尊重的观念、价值和标准去达成。

鉴于全体人民均有责任尽其所知所能，在其本土及全世界，培养更好的社会秩序，而要达到此目的，单靠法律、

指示及常规却不能获致。

鉴于为实现人类追求进步及改善的壮志，惟有依靠随时都适用的全民及一切机构皆同意的价值与标准。

因此现在大会

发布此项世界人类责任宣言，作为所有人民与国家的共同准则，以期每个人及每个社会机构常置此宣言于心，

以对社会的进步及其所有成员的启发，作出贡献，使得我们世界人民再度接受并强调世界人类权利宣言所已

宣称的承担义务 ：充分承认全体人民的尊严、他们拥有的不可剥夺的自由与平等与他们彼此之间团结一致。

除认识与承认这些责任之外，也应该通过教导与推广，使人类责任能在普世界得到承认与遵行。

人道的基本原则

第一条

无论其性别、种族、社会地位、政治见解、语言、年龄、国籍或宗教，每人均有责任以人道方式对待所有人。

第二条

任何人均不应支持任何形式的不人道行为，人人均有责任接受所有其他人的尊严与自尊。

第三条

任何人士、团体、机构、国家、军队或警察皆须根据道德标准决定善恶。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在所有事情上趋善

避恶。

第四条

凡具有理性与良知之所有人士，都应以团结精神，接纳责任，对待他人、家庭、社会、种族、国家、宗教。“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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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行为与对生命尊重

第五条

每人都有尊重生命的责任。任何人士均无权伤害、折磨或杀害另一人。但是这并不排除个人或社会的正当自

卫权利。

第六条

国家、团体或个人的争执应以非暴力方式解决。任何政府都不可容忍或参与种族灭绝或恐怖行为，亦不可用

战争手段辱待妇女、儿童或任何平民。每一公民及公职官员皆有责任以和平、非暴力方式行事。

第七条

每人的生命都无限宝贵，故必须无条件受到保护。动物与自然环境亦应得到保护。人人均有责任为目前的居

民及后代保护地球上的空气、水份及土壤。

正义与团结

第八条

每人在行为上均有做事正直、诚实和公平的责任。任何人士或团体都不应掠夺或专横地剥夺他人或另一团体

的财产。

第九条

凡世人倘具备必需条件都有责任认真努力去克服贫穷、营养不良、愚昧无知及不平等的现象。他们应该保证

普世持久的发展不越出自然的限制，以确保全体人民的尊严、自由、安全及正义。

第十条

人人都有责任发展一已才能 ；并应获得同等机会接受教育及进行有意义的工作。每人均应援助贫困者、处不

利社会地位者、残疾者与及受歧视的不幸者。

第十一条

所有财富的使用都须接照公正原则，为推进全体人类的发展。经济及政治力量不应作为支配的工具，而应为

经济公平原则及社会秩序服务。

真实与宽容

第十二条

每人都有责任言行真诚，不论其地位如何崇高、权力如何强大，任何人都不应说谎。可是隐私权及个人与职业

上的秘密亦须受尊重。任何人都不须每时刻对他人说出全部事实。



3 / 3© InterAction Council

第十三条

凡政治家、公职人士、商界领袖、科学家、作家或艺术家均不能豁免一般道德标准的限制，即使对当事人负有

特殊责任的医、法界人士及其他专业人士，也无例外。专业及其它的道德准则应优先反映一般标准，譬如诚实

与正义。

第十四条

新闻传媒向公众报导及批评社会机构与政府举动的自由，在公正的社会中必须存在。同时，传媒要负责谨慎地

使用这种自由，这包含报导方面的准确与真实，耸人听闻并引致贬低人类或其尊严的报导无论何时都须避免。

第十五条

宗教自由必须获得保证，但是宗教界的代表应负有特别责任，避免表示偏见及对不同信仰人士的歧视。他们

不应煽动敌意、狂热及宗教战争或使上述行为合法化，反应培养全体人民彼此间的宽容和互相尊重。

互相尊重与伴侣关系

第十六条

所有男女均有责任彼此了解及尊重他们间的伴侣关系。任何人均不得对另一方进行性剥削或性依赖，性伴侣

应该有责任彼此关怀并推进对方的福利。

第十七条

在种种不同的文化与宗教处境下，婚姻仍是需要爱心、忠诚与互恕的培养，使双方能得到安全和互助的保证。

第十八条

明智的家庭计划是每对伴侣应有的责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应反映彼此间的相爱、尊重及关心。父母与

其他成人不得剥削、凌虐与苛待儿童。

结论

第十九条

本宣言中无一处可曲解为给予任何国家、团体或人士权柄从事摧毁本宣言及一九四八年世界人权宣言所载之

责任、权利及自由。


